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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07年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

专项补助（贴息）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、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：

为做好2007年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补助（贴息）资金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07年省财政统筹安排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补助（贴息）资金300万元。

二、申报范围：符合我省“十一五”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发展方向的生产、应用及科研项目。通过省新墙材产品认定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合格的非粘土类墙体材料产品生产企业（省级示范线项目优先）；应用工程项目必须具有示范作用及推广应用价值，单体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，小区建筑总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，全部使用非粘土类墙体材料，且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，建筑节能示范项目优先；科研项目必须是通过省级有关部门立项或鉴定，并在开发、技术研究领域已取得相关成果。

三、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按《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补助（贴息）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向属地财政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新墙办）申报。各市在统一送交书面材料的同时，将各项目资金申报表和汇总表通过邮件发送到省新墙办电子信箱（Sxqb97333@yahoo.com.cn）。贴息资金申报表和汇总表可从“浙江新型墙材网”上搜索。

四、申报截止时间为2007年11月1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五、各级财政部门、新墙办和省级有关单位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密切配合，认真做好专项补助（贴息）资金的申报和审核工作。

六、2005年和2006年已补助（贴息）单位今年不予补助。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平衡，各市上报项目不超过3个,其中市本级及一个县（市、区）只能报一个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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